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利用合同

甲方（委托人）：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乙方（受托人）：                               签订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             

                                               签订时间：2026年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危险

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利用事宜，签订本

合同。
一、名称、数量、单价、金额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废类别
	危废代码
	单位
	数量
	单价（元/吨）
	含税价款

总金额

（元）
	不含税价款金额（元）
	税款

（元）
	备注

	1
	铝灰
	HW48
	321-024-48
	吨
	5000
	
	
	
	
	

	合计
	大写（人民币）：        小写（人民币）：       元，税率 6 %


二、交提货地点：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危废贮存库，提货方式为乙方自提。
三、处置范围及包装及数量

乙方必须具备处置利用合同约定的321-024-48（危废代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和技术能力，且涵盖合同约定数量。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为吨包袋包装，危险废物范围以甲方交提货现场实物为准，含少量小铝豆，不允许挑选。交提货数量以合同约定数量为基准，最终结算以甲方电子过磅单为准。

四、合同履行期限及相关要求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在合同履行期限内，甲方以电子函件等书面方式通知乙方及时提货，若乙方3日内未开始提货，则从第三日开始，乙方缴纳1000元/日违约金。

五、合同履约保证金、货款结算、开具发票

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收款账户信息：户名：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账号：104061506574，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履约保证金为现汇不计息，若拉运过程中无交通、安全、环保等影响合同违约扣款事项，按甲方流程退还。货款结算，合同量执行完毕后，乙方按实际拉运过磅数量向甲方开具6%增值税专用发票，以银行现汇形式支付处置费（具体以甲方财务付款为准），合同结算量以甲方现场实际过磅量为准，总量不得超过合同约定量。
六、质量、重量（数量）的异议与处理

乙方应在提货现场对实物质量、重量、数量等进行一次性确认，提货后视为确认无异议，甲方不再承担任何后续质量、重量、数量等责任。乙方在处置合同危险废物时，应对本合同危险废物进行全面检验，对危险废物的性质、数量、形态、成分等各方面须全面了解，并承担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自离开甲方库房后运输、处置或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出厂后发生任何异议均与甲方无关；若违反此约定，乙方须向甲方缴纳1000元/次的违约金，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七、危险废物的装运、转移、运输

1.乙方负责组织装车和运输，实际装运量不得超过规定荷载量，费用由乙方承担。装运须由外到里按顺序依次进行，不允许挑选。严禁装运与合同约定危险废物不符的物资，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全额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并限制乙方参标资格。乙方应当具备履行本合同的合法资质及技术能力，运输工具及人员须具备运输危险货物的合法资质，甲方有权进行核实。

2.乙方应严格履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中接受人、托运或承运人相应责任义务，配合甲方依法办理转移联单、转移手续。并在合同期限内执行完合同量。若危险废物转移手续办理完毕，乙方未及时拉运，甲方以电子函件等书面方式通知乙方2次以上，仍不拉运的，甲方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后本合同自动终止。
3.危险废物的转移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安全环保规定进行。物资装运过程中，乙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政策规定及甲方厂区相关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按照对应条款进行违约扣款，扣款金额从乙方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且限制乙方参标资格。乙方负责制定并执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及环保措施，不得沿途丢弃、遗撒或擅自倾倒。乙方装运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等事故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乙方提货车辆、司机、吊装人员、吊装设备等相关证件必须合法有效，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发生各类违章等行为按照甲方制度扣除相应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4.乙方必须遵守国家环保法规，危险废物自运离交提货地点后，按照备案路线运输，在运输、贮存、处置或利用等过程中造成的安全环保事故及责任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在贮存、处置或利用危险废物过程中，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环境污染防治要求规定，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地点贮存、处置或利用危险废物，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置工艺，不得对甲方销售的标的物进行二次转移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乙方在转移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危险货物运输规定，全程开启GPS定位，主动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和甲方对乙方的运输跟踪监督，确保运输过程安全合规；乙方必须根据危险废物转移规定，制定专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要求进行报备；乙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时停止危险废物的转移，待新证颁发后重新转移。乙方的处置危险废物法人能力必须具备本合同的处置量，严禁违规超量接收处置。涉及跨省转移，跨省转移手续由乙方办理。
八、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货款或其他原因造成甲方现场危险废物积压、合同延期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10%违约金，有权通知乙方解除合同且扣除履约保证金，有权限制乙方参标资格。

2.乙方因自身原因拒不履行合同或未按约定履行，甲方有权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并限制乙方参标资格。

3.交提货后的环境污染及安全环保事故后果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甲方有权扣除全额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

4.严禁乙方车辆在甲方厂区承揽与本合同无关业务，否则甲方按2000元/次扣除履约保证金。

5.乙方处置时应当按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存，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6.乙方因自身原因造成安全环保事故，与甲方无关，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

7.乙方无证经营，或利用装运合同物资的机会，掺杂、盗窃其它物资，或违反本合同约定，违规收集、贮存、运输、排放、倾倒、处置、利用本合同物资的，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合同，因违规造成甲方和他人损失的，乙方负责赔偿，情节严重构成治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甲方有权移送有权管辖机关进行责任追究。

8.因甲方原因无法按时交货，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9.甲方因自身原因需解除合同的，需全额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九、违约扣款：以上条款中涉及扣除履约保证金或违约扣款的，本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足扣除或乙方不愿支付违约金的，不够扣除部分或违约金可从甲方支付乙方委托处置费中直接扣除，乙方按扣除后处置费开票挂账结算。

十、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合同生效：本合同一式5份，甲方持3份，乙方持2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行政印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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